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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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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「對沖」安排的要點

 政府已宣布將於2025年5月1日實施取消「對沖」
安排 — 轉制日

 在轉制日後，僱主不可使用其強積金強制性供款
累算權益「對沖」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

 僱主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，以及按僱員
服務年數支付的酬金，可繼續用於「對沖」遣散
費／長服金

 取消「對沖」安排不具追溯力



如果僱員在轉制日或之
後入職，「對沖」安排
有甚麼改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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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散費／長服金

僱主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酬金

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

對沖

如果僱員在轉制日或之後入職

 僱主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不可「對沖」遣散費／長服金

 其他安排維持不變 –

1. 僱主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和歸因於僱員服務年數的
酬金，可繼續「對沖」遣散費／長服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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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遣散費／長服金的計算方式維持不變 –

遣散費／長服金的
計算比率：

僱員每服務滿一年
可得每月工資的
2/3，每月薪金上
限為$22,500

用以計算遣散費／
長服金的月薪：

以僱員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的月薪
計算

遣散費／長服金
的最高款額：

$390,000

如果僱員在轉制日或之後入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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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制日或之後入職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計算方式及「對沖」
安排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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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散費/長服金

$84,000

僱員的權益總和

2
3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的月薪

$18,000
服務年資

7 年

保留在僱員強積金
戶口內的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$75,600

僱員的權益總和

$159,600
不可對沖遣散費/長服金

$84,000



如果僱員在轉制日之前
已受僱，「對沖」安排
有甚麼改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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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制日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受僱期

「豁免」安排

安排與在轉制日或之後入職僱
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一樣

如果僱員在轉制日之前已受僱

 遣散費／長服金分為：(i)轉制前部分及(ii)轉制後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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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「豁免」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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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
僱主強積金強制性
供款累算權益

酬金

僱主強積金自願性
供款累算權益

對沖
對沖 對沖

僱主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(整段受僱期)只可用作「對沖」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

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及酬金(整段受僱期)可用作「對沖」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
及/或轉制後部分

轉制日前已在職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及酬金的「對沖」安排

10

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
轉制日

以僱員轉制日前最後
一個月的月薪計算

以僱員終止僱傭前最
後一個月的月薪計算

轉制日前已在職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計算方式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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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
$200,000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$190,000

$390,000

$20,000

遣散費／長服金總
額超逾$390,000的
部分須被扣除

扣減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
部分，以使與轉制前部分相
加時，總和不超過$390,000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
維持不變

如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及轉制後部分的款額總和超逾$390,000
的上限，超出上限的部分從轉制後部分扣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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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3

轉制日前
最後一個月的月薪

$15,000

轉制日前的服務年資

4 年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

$40,000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–

2
3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的月薪

$18,000
轉制日後的服務年資

3年
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後部分

$36,000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 –

轉制日前已在職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計算方式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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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制日前已在職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「對沖」安排範例

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$68,400

保留在僱員強積金戶口
內的僱主強積金
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$28,400
對沖

僱主須支付的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

$0
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

$40,000
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後部分

$36,000

僱主須支付的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後部分

$36,000

14



15

轉制日前已在職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「對沖」安排範例(續)

僱員的權益總和

僱員的權益總和

$104,400

僱員的遣散費/
長服金權益

$76,000

遣散費/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

$0

保留在僱員強積金戶口
內的僱主強積金
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$28,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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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在取消「對沖」前不應解僱僱員

1 在轉制日前解僱僱員，並不能節省遣散費／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的開支

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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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在取消「對沖」前不應解僱僱員

取消「對沖」前解僱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，
反而會增加遣散費／長服金的開支



僱員甲

轉制日

受僱期

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服務年資：5年服務年資：5年
轉制日前

最後一個月工資
18,000元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工資

22,500元遣散費／
長服金

轉制前部分

可全數用作對沖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轉制前部分

共121,500元 60,000元

僱主轉制前遣散費／長服金的支出：0元

情境一：僱主在轉制日後繼續聘用現職僱員

取消「對沖」前解僱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，遣散費／長服金
的支出反而會增加（例子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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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員甲

轉制日

受僱期

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服務年資：5年服務年資：5年
終止僱傭前

最後一個月工資
18,000元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工資

22,500元僱員甲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僱員乙

54,000元
60,000元

僱員甲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可對沖

67,500元

不可用作對沖

僱主轉制前遣散費／長服金的支出：6,000元

情境二：僱主在轉制日前解僱現職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

取消「對沖」前解僱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，遣散費／長服金
的支出反而會增加 （例子一， 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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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員甲

轉制日

受僱期

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服務年資：5年服務年資：26年
轉制日前

最後一個月工資
22,500元遣散費／

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工資

22,500元遣散費／
長服金

轉制後部分

已達39萬元上限 不會再累積任何款額

可全數用作對沖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轉制前部分

共418,500元 390,000元

僱主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的總支出：0元

情境一：僱主在轉制日後繼續聘用現職僱員

取消「對沖」前解僱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，遣散費／長服金
的支出反而會增加 （例子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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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境二：僱主在轉制日前解僱現職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

351,000元
390,000元

僱員甲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可對沖

67,500元

僱員甲
轉制日

受僱期

僱主強積金
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

服務年資：5年服務年資：26年
轉制日前

最後一個月工資
22,500元僱員甲
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終止僱傭前
最後一個月工資

22,500元僱員乙
遣散費／
長服金

由零開始重新計算已達39萬元上限

僱員乙

75,000元

僱主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的總支出：39,000元 + 75,000元 = 114,000元

不可用作對沖

僱主支付39,000元

取消「對沖」前解僱僱員，然後聘用新僱員，遣散費／長服金
的支出反而會增加 （例子二， 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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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參加職業退休計劃的
僱員，取消「對沖」安排
是否同樣適用於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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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消「對沖」安排經調整後適用於以下職業退休計劃的利益 –

經調整的取消「對沖」安排

在《強制性公積金
計劃條例》下獲豁
免的職業退休計劃

1

《補助/津貼學校
公積金規則》下的
學校公積金計劃

2

獲豁免於強積金計
劃的外地僱員的海
外職業退休計劃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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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「剔除款項」後的
職業退休計劃利益餘額

（類近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
款累算權益／酬金）

經調整的取消「對沖」安排(續)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
「剔除款項」
（類近僱主強積金強制性

供款累算權益）

對沖

 由於上述計劃的利益沒有區分為強制性及自願性款項，所以須從
中剔除一筆「剔除款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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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調整的取消「對沖」安排(續)

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享有職業退休計劃利益的
服務年數

× × 5% × 12

「剔除款項」的計算公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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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剔除款項」的計算方法

最終每月平均
有關入息

$18,000
5% 「剔除款項」

$75,600
享有職業退休計劃利

益的服務年數

7 年
12

$109,440* – $75,600 = $33,840
* 假設僱主供款的職業退休計劃既有利益為$109,440

利益餘額

經調整的取消「對沖」安排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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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存僱員工資紀錄

在取消「對沖」後，僱主須備存：

每一位僱員 – 過去12個月的工資及僱傭紀錄（現行
規定）

在轉制日前已入職的僱員 – 在轉制日前12個月的工
資紀錄（以便有需要時計算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
轉制前部分）

直至有關僱員離職後6個月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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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安排不適用於現時不受強
積金制度或其他法定退休計劃
涵蓋的僱員。他們的遣散費／
長服金會繼續以終止僱傭前的
最後一個月的工資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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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財政承擔額約332億元
（以2021年價格估算）

25年資助期

29



首50萬元
僱主同一年度內
累計須支付的
遣散費／長服金
轉制後部分

政府資助計劃50萬元界線範例

*若個案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的款額橫跨50萬元界線，會按比例計算僱主的負擔比率／金額。

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……

50萬元界線內的個案 50萬元界線外的個案

僱主累計須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
制後部分在首50萬元以內，僱主的負
擔比率／金額參照表一計算，餘額由
政府資助

個案一
20萬元
個案二 個案三 個案四

20萬元
個案五 個案六

僱主累計須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
制後部分已超逾50萬元，僱主的負擔
比率參照表二計算，餘額由政府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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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, 上限為 $3,000

55%, 上限為 $25,000

60%, 上限為 $25,000

65%, 上限為 $25,000

70%, 上限為 $50,000

75%, 上限為 $50,000

80%, 上限為 $50,000

50%

55%

60%

65%

70%

75%

80%

優化資助計劃下僱主就取消「對沖」後
遣散費／長服金的負擔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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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就每名僱員的負擔金額
(佔應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百分比)取消

「對沖」
後的年
份

1-3

4

5

6

7

8

9

表一
僱主每年遣散費／長服金支出

總額首50萬元的個案

表二
僱主每年遣散費／長服金支出
總額超逾首50萬元的個案



85%

90%

95%

100%

100%

100%

80%

80%

85%

85%

90%

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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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就每名僱員的負擔金額
(佔應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百分比)取消

「對沖」
後的年份

10

11

12

13

14 - 19

20 - 25

優化資助計劃下僱主就取消「對沖」後
遣散費／長服金的負擔金額(續)

較高資助

表一
僱主每年遣散費／長服金支出

總額首50萬元的個案

表二
僱主每年遣散費／長服金支出
總額超逾首50萬元的個案



加強協助中小微企
 接近九成中小微企每年的遣散費／
長服金支出應不多於50萬元

 大多會受惠於50萬元界線內每宗
個案較高的資助

協助適應過渡期
 增加早期的資助，初期訂立較低的
「封頂」金額（首3年低至3千元）

 25年的資助比率會逐步遞減，以助
僱主逐漸適應政策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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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萬元界線內僱主就每名僱員負擔金額的計算範例

取消「對沖」後首9年
僱主為每名僱員負擔的金額 =

例子一 (在第3年)

如高於「封頂」金額僱主只須支付「封頂」金額

政府資助
$33,000 [92%]

遣散費/長服金
$36,000

僱主負擔比率
50%

$18,000
「封頂」金額

$3,000
僱主支付

$3,000 [8%]

遣散費／長服金 x 僱主負擔比率，或「封頂」金額，以較低者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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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「對沖」後首9年
僱主為每名僱員負擔的金額 =

例子二 (在第6年)

如低於「封頂」金額僱主按負擔比率支付

政府資助
$10,500 [35%]

遣散費/長服金
$30,000

僱主負擔比率
65%

$19,500
「封頂」金額

$25,000
僱主支付

$19,500 [65%]

遣散費／長服金 x 僱主負擔比率，或「封頂」金額，以較低者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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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萬元界線內僱主就每名僱員負擔金額的計算範例(續)



由第10年開始
僱主為每名僱員負擔的金額 = 遣散費／長服金 x 僱主負擔比率

遣散費/長服金
$36,000

僱主負擔比率
80%

例子三 (在第10年)

政府資助
$7,200 [20%]

僱主支付
$28,800 [80%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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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萬元界線內僱主就每名僱員負擔金額的計算範例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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